
私开钱庄
●批发市场内开设“地下钱庄”
●招揽需要兑换外币的“客户”

马某本是一名生意人，经常往

来于广州各大专业批发市场之间，

其在工作中发现，外国客户到批发

市场进行采购时大多会被要求以人

民币进行支付，但一些客户没有带

够人民币现金，又觉得前往银行兑

换费时费力。

马某嗅到“商机”，在未经国家

有关主管部门批准的情况下，在某

批发市场开起了“地下钱庄”。马某

在批发市场内积极招揽需要兑换外

币的人，采购方和供应方都成为其

“客户”。

2022 年 9 月，公安机关在侦查

工作中经扩线排查，发现马某名下

的银行账户有大量资金往来情况，

资金进出频繁，且都是快进快出，

于是对有关情况进行调查。马某

迫于压力，在公安机关尚未掌握其

犯罪事实之前，向公安机关主动投

案自首。

2023年3月，公诉机关指控马某

犯非法经营罪，向法院提起公诉。

在法院审理期间，马某退出违法所

得十万元。

地点：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

结果：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

马某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

以银行转账等方式非法进行外币兑

换人民币的结汇活动，违反国家规

定，扰乱金融市场秩序，情节特别严

重，其行为已触犯刑法，构成非法经

营罪。马某犯罪后自动投案，如实

供述犯罪事实，是自首，自愿认罪认

罚，积极退出违法所得，依法可以减

轻处罚、从宽处理。后法院判决：判

处马某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六

个月，并处罚金十万元。该判决现

已生效。

法官说法：荔湾法院李国文法

官认为，被告人马某违反国家规定，

在未取得买卖外汇业务经营资质的

情况下，非法买卖外汇，扰乱金融市

场秩序，情节特别严重，构成非法经

营罪。法院综合本案的犯罪事实、

性质、情节以及被告人投案自首、认

罪悔罪、积极退赃等情况，遂作出上

述判决。

地点：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

结果：经法院审理认为，杨某无视国

家法律，生产、销售不合格农药产品，销

售金额为二十万元以上不满五十万元，

其行为已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

处其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

八万元；同时追缴其违法所得，予以没

收、上缴国库。

另外，因杨某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未

经许可，生产、销售的农药中检出禁止在

蔬菜上使用的三唑磷，危害农产品质量安

全，给不特定的消费者身体造成损害或者

损害风险，侵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法院还

判决杨某自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

日内赔偿损失49380元（该笔费用向法院

缴纳，上缴国库，用于消费者权益保护），

并在广东省发行的报纸上公开赔礼道歉。

该判决现已生效。

法官说法：增城法院陈友法官认为，

本案中杨某将购入的农药进行勾兑、包

装，并以邮寄和自驾外出的方式进行销

售，应视其为生产者、经营者，其符合生

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关于犯罪主体的要

求。从客观方面看，杨某等人销售的农药

经检验为不合格农药并检测出含有三唑

磷等违法添加成分，其行为符合生产、销

售伪劣产品罪的客观要件，应认定杨某构

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同样，法院判

处行为人杨某在承担刑事责任的同时，还

需承担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

对不法分子形成有力震慑，并警示相关生

产经营主体自觉规范生产经营行为。

拍 案 惊 奇
为人处世理应诚信坦率，但偏偏有人走邪门歪道，喜欢去“钻空子”。但这些个歪脑筋，终究逃不过法律的制裁。三个案

例，给各位提个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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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农药“商机”
●制售假农药赚取“快钱”
●违法添加成分对人体有害

杨某在广州当地一家农药厂打工

过程中，发现周边村民在种植果蔬的过

程中对农药有较大需求。而农民们在

购买农药时一般不会对产品进行细致

检查。杨某觉得发现了“商机”，遂决定

跳出工厂“单干”，自行制作、贩售农药，

以赚取更多“快钱”。

杨某购入大量劣质农药，在其住

处内重新勾兑、包装，然后再将“焕然

一新”的劣质农药通过邮寄出售或者

自行驾车外出销售的方式，将农药制

品销往广州周边各地。后来，杨某还

雇佣朱某（另案处理）驻点在广州增城

区，向当地农户出售其自行生产、包装

的农药制品。

最终，朱某、杨某被先后抓获，执

法人员在二人住处以及出售农药的小

车内缴获大量农药制品。经检验、检

测共有 2700 余瓶不合格农药，货值近

27 万元；缴获的销售记录本显示二人

已出售不合格农药的销售金额共计

7.6万余元。

其中，部分不合格农药经检测含

有禁止在蔬菜上使用的三唑磷成分

（一种有机磷杀虫剂，因其具有高风险

性，易造成蔬菜农残超标，对人体有

害，自2016年12月31日起被禁止在蔬

菜上使用）。

后公诉机关以被告人杨某犯生

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向广州市增城区

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并提起附带民事

公益诉讼。

网络越来越发达，很多人喜欢在网

上找对象，双方通过社交软件相谈甚

欢，然后见面确定恋爱关系。但有人借

此男扮女装与人谈恋爱并诈骗成功，这

是怎么一回事？陈先生就遭遇了这种

事。

2021年年底，陈先生通过网络结识

“妙龄女子”李某，二人在网聊过程中感

觉彼此成长经历相似，且三观相近，于

是约定线下见面。见面后，双方相处合

拍，于是经常约会吃饭，两人感情迅速

升温，很快发展为恋人关系。

在交往过程中，“女友”的温柔可

人、甜言蜜语，让陈先生深陷其中，感觉

自己找到了真爱。为了让李某开心，陈

先生经常精心准备鲜花、礼物等，还与

李某一起回老家逛街、游玩。双方如胶

似漆，陈先生对李某的信赖感、依赖感

更是不断累积。

2022年年中，李某神色匆忙地找到

陈先生，向其哭诉父亲生了重病，急需

用钱。陈先生赶忙安慰其情绪，并向其

转账钱款救急。在接下来一段时间内，

李某又陆续以其日常开支需要、亲人生

病治疗等原因向陈先生讨要钱款，陈先

生先后向其转账1.8万余元。

李某经常讨要钱款的行为，让陈先

生察觉到不对劲。后来陈先生在其好

友的提醒下，深夜来到“女友”住处，推

开房门后，看到来不及戴上假发的“女

友”，这才发现原来长发及腰的“女友”

实际竟是一名男子。想到自己长时间

以来付出的感情与金钱，陈先生怒不可

遏，迅速报警。

2022 年 8 月，公安机关抓获李某。

同月，李某被取保候审，其间李某不遵

守相关规定，被警方列为网上在逃人

员。2023年4月，李某故技重施，再次以

上述方法骗取另一被害人两千多元。

2023 年 6 月，公安机关再次抓获李某。

后公诉机关以李某犯诈骗罪，向法院提

起公诉。

地点：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

结果：法院经审理后判决，被告人李某

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并处罚金

人民币三千元；责令被告人李某在判决发

生法律效力之次日起五日内一次性向被害

人退赔诈骗所得。该判决现已生效。

法官说法：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

蔡穗硕法官表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的相关规定，

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

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

单处罚金。本案中，被告人李某以非法

占有为目的，冒充女性身份，与被害人

发展恋爱关系，并虚构家庭变故、日常

生活需要等事由，骗取被害人财物，其

行为已构成诈骗罪，依法应予惩处。

●“女友”多次讨要钱款
●“妙龄女友”竟是男子

男扮女装


